《北京市社会团体领域行政处罚裁量基准表》的起草说明
一、修订背景
《国务院关于修改〈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〉的决定》已经2026年2月24日国务院第80次常务会议通过，2026年3月12日，新修改的《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》开始施行。同时，结合《社会团体年度检查办法》《取缔非法社会组织办法》等立改情况，《北京市民政行政处罚裁量基准表》（2020年版）中涉及社会团体领域的相关处罚职权、依据、违法情形等内容，需要及时进行修订调整。结合执法工作实际，我们起草了《北京市社会团体领域行政处罚裁量基准表》。
二、制定依据

国务院办公厅《关于进一步规范行政裁量权基准制定和管理工作的意见》（国办发〔2022〕27号）、《关于规范实施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制度的若干指导意见》（京政法制发〔2015〕16号）、《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》、《社会团体年度检查办法》、《取缔非法社会组织办法》等规定。
三、主要内容
1.新增处罚职权事项。根据《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》规定，对新增的“社会团体内部管理不力导致运转失灵”以及“社会团体不按照规定办理注销登记”2个违法行为分别设定裁量档次、阶次。
2.更新调整法律依据。全面梳理依据条款，根据《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》《社会团体年度检查办法》《取缔非法社会组织办法》的规定，更新调整违法行为依据和处罚依据。
3.细化量化违法情形。综合考量违法行为频次、违法数额、社会危害程度以及改正情况，对违法情形进一步细化、量化裁量幅度范围，提升裁量基准在行政执法中的适用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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